
乘客乘坐非法网约车摔伤
法院：平台审核不严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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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乘坐网约车途中意外
摔倒受伤，肇事司机无从业资
质、车辆属非营运性质，保险公
司商业险拒赔。面对赔偿纠
纷，网约车平台是否需要担
责？近日，牟平法院发布一起
典型案例，因平台未严格审核
司机与车辆资质，未尽安全保
障义务，应当对肇事司机的赔
偿责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魏某驾驶使用性质为非营运的车辆，
通过网络平台承接网约车营运业务。某
日，在乘客张某未关好车门的情况下，魏某
启动车辆，致使张某摔倒受伤，造成人身损
害。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魏某负事故全
部责任，张某无责任。魏某驾驶车辆按家
庭自用性质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
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时，魏某并未取得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后张某就其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
失与各方协商未果，遂将魏某、某科技公司
（网约车平台经营者）及某保险公司诉至法
院，要求判令各被告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因本次事故遭
受的损失，应由交强险承保保险公司在交
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魏某将家庭自
用车辆用于经常性网约车营运活动，擅自
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增加了车辆运行的
危险程度，魏某也未将从事网约车营运一
事向保险公司履行告知义务，保险公司依
法可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
张某超出交强险赔付范围的损失部分，由

直接侵权人魏某承担赔偿责任。
某科技公司将家庭自用、性质为非运

营的车辆接入平台从事网约车营运，大幅
提升了车辆的使用强度和运行风险，增加
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同时也导致车辆
商业三者险拒赔，受害人的损失填补渠道
受限。同时，某科技公司与魏某均未能提
供魏某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说明平台未对驾驶员从业资质履行必要的

审核义务，亦存在过错。
综上，某科技公司作为网约车平台的

经营者与管理者，未尽到必要、合理的安全
保障义务，依法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据
此，法院判决交强险承保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张某各项损失共计
52585.50 元，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
12543.02元，由魏某承担赔偿责任，某科技
公司对此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网约车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
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
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
车服务的经营活动。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公
众多样化出行需求，保障网约车运营安全
和乘客合法权益，国家出台相关管理办法，
对网约车经营活动进行规范与监管。《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
明确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运营
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应当保证提供服

务车辆具备合法营运资质，具有营运车辆
相关保险；应当保证提供服务驾驶员具有
合法从业资格。换言之，网约车平台对入
驻平台的司机资质、车辆营运资格负有法
定的审核义务。

本案中，某科技公司作为网约车平台
经营者，未对魏某车辆的使用性质以及魏
某是否具备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进行必
要的审查，便允许其注册并接单。该行为
不仅为魏某的非法营运提供了便利，使得

不合规车辆和无资质司机进入服务领域，
大幅提升了运行风险，与损害结果的发生
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本案中，魏某的侵权行为是导致张某
受伤的直接原因，其应承担赔偿责任。某
科技公司虽未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因未
履行资质审核义务，导致不具备资质的司
机和车辆入驻服务平台，本质上是违反了
安全保障义务，应在自身过错范围内对魏
某的赔偿责任承担补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

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
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
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
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
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
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
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
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
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
应的责任。

YMG全媒体记者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
孙小娱 通讯员 孙元钦）进入雨季以
来，芝罘区住建局对辖区在建项目展
开拉网式安全排查。目前，该局已发
现深基坑积水、脚手架基础沉降、临
时用电线路老化等各类安全隐患18
处，并全部整改完毕。

芝罘区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随
着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增多，建筑施工领域防汛压力陡增。
为此，芝罘区住建局组建安全巡查
组，采取“白+黑”模式，对深基坑、高
边坡、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等危
大工程部位逐一“过筛子”。

在最近一轮排查中，检查人员发
现部分工地存在边坡支护不牢、排水
沟堵塞、机械设备防雷接地不达标等
问题。针对这些隐患，芝罘区住建局
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
改措施和整改时限。截至目前，18处
隐患已全部消除。

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布6起定点
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
型案例。

这6起典型案例分别是海南省
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
阳区分公司串换套取医保基金案，海
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连锁经营有
限公司东风分店空刷社会保障卡套
取医保基金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
鲁木齐市颐仁堂养心和大药房销售

“回流药”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
木齐市健民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
品套取医保基金案，四川省成都市康
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
助套取医保基金案，四川省成都市天
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
园大药房销售“回流药”案。

目前，这些案件均已移交当地医
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

据悉，国家医保局自2026年5月
14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
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
检。并提示通过倒卖“回流药”、空
刷、串换等骗取或套取医保基金，均
是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行
为。各定点药店应以案为鉴，严格依
法合规经营，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医
保基金滥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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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日发布的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
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
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
下降9.8%，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提起
公诉人数（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
后起诉人数）为55814人，同比下降
1.9%。 据新华社

检察机关去年起诉
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等
数据同比下降

非营运车辆接单，
乘客乘车意外摔伤

法院明晰各方责任，平台过错难逃责

法官说法:网约车平台有法定的审核义务


